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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66,6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33,335,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 2017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水星家纺 60336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忠 王娟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1487号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

1487号 

电话 021-57435982 021-57435982 



持着持续稳步增长态势。 

（二）公司经营模式 

    水星家纺拥有完整的产供销体系，业务涉及床上用品的品牌策划、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经

销、零售等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 

    1、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在同行中较早设立了技术研发中心，形成以原创研发设计为主，以与国内纺织领域知名

高校合作研发为辅的设计研发运作模式，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上始终坚持贴近消费者需求、消

费者至上、多功能发展、环境友好的理念。 

    公司通过多年的投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平台，对产品设计和技术研发进行流程化、系

统化控制，坚持以市场为先导持续开发新产品。在每一款新品启动研发设计前都要经过周密的市

场考察与分析、制定设计和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和技术方案、试制、内外部评审等多个步骤，研

发设计的新品都须通过新品发布会经由终端营销人员和经销商的进一步选择后，才确定投入批量

生产。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集中采购制度，由采购中心承担公司所有采购业务。计划中心根据对季度订货

数量的汇总以及合理的销售预测，再结合各原材料交货周期，分解制定具体的原材料需求计划和

到货计划，然后向采购中心下达具体的采购计划指令，包括采购的品‑ 



丝被、部分枕芯、竹草凉席、床护垫、毛毯和蚊帐等产品，由公司掌控产品的整体规划与研发，

并提供设计样品、质量标准和产品标识，由经公司筛选合格的供应商进行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经销（总经销商加盟、直属加盟）、直营和网络销售为主，电视购物、国际贸易和团

购为辅的销售模式。经销环节以总经销商加盟为主，直属加盟为辅，公司借助总经销商在当地区

域市场的资源拓展市场，管理和服务所属经销商，进行低成本快速扩张；网络销售环节以“公司

自营”为主，“电商平台自营/代销”为辅，公司在知名电商平台上自建网络店铺，电商平台将公

司产品通过电商自营店铺、活动专页销售给终端消费者。公司网络销售已全面覆盖天猫、京东、

唯品会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架构和渠道持续扩张有力地支撑和推动了公司销

售的持续增长。 

（三）行业情况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中的纺织业，行业代码

为“C17”。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所从事的行业为纺织业（C17）下

的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行业代码为“C177”，具体细分行业为床上用品制造业。 

    2、行业发展情况 

    我国床上用品行业的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成长期，根据《2015/2016



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品牌形象将进一步增强，业务规模将不断扩大，

行业领先地位将进一步得以巩固，市场份额有望逐步提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631,907,344.90 1,471,455,937.36 78.86 1,343,833,970.67 

营业收入 2,461,896,884.24 1,977,021,051.09 24.53 1,851,188,536.0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57,349,047.34 197,701,279.23 30.17 134,781,588.4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243,200,453.07 185,635,191.41 31.01 137,243,946.6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2,035,632,274.69 890,340,927.35 128.64 752,639,648.12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305,713,668.49 265,837,389.71 15.00 239,799,460.09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25 0.99 26.26 0.8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25 0.99 26.26 0.8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收益率（%） 

24.21 24.36 减少0.15个百分

点 

20.3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78,221,874.37 517,422,521.18 591,503,615.00 874,748,87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204,186.11 40,813,701.34 57,787,829.04 100,543,33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0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如下：（1）谢秋花与李来斌系母

子关系；谢秋花与李丽君系母女关系；（2）李裕党、李裕奖、

李裕高、李裕陆系兄弟关系；（3）李裕党、李裕奖、李裕高、

李裕陆与谢秋花系叔嫂关系；（4）李道想和李统钻系父子关

系；2、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高、李裕陆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189.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734.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4，320.0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01%；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71.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017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563.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28.6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